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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钱庄”影响合法金

融机构正常业务的开展 ，扰

乱我国金融和外汇管理秩

序，同时，容易被不法分子利

用， 成为非法集资等经济犯

罪及走私 、贩毒 、网络赌博 、

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转移赃

款的工具。 该案中，不法分子

利用虚拟币匿名交易、 去中

心化、 无国界的特点进行跨

境转移资产， 更是加剧了金

融犯罪危害程度， 加大了金

融犯罪查处难度， 严重危害

国家金融安全， 司法机关将

严厉打击此类行为。

对社会公众而言， 应充

分认识虚拟货币交易的违法

性和风险性。 兑换外汇时，须

经持牌金融机构进行， 谨防

换汇诈骗及假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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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金玮菁 记者 徐 荔

“该账户交易情况存在异常， 可能涉及境内外虚拟币交

易……” 2021 年 5 月， 公安机关收到线索移送， 一银行账

户在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4 月间累计交易 2 万余笔， 其

中近五分之一的交易时间都在凌晨、 深夜， 交易资金流向为

购买虚拟币， 再通过支付宝等途径将资金套现， 将资金转移

至境外。 经调查， 一个以虚拟币为媒介从事非法外汇经营，

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的“地下钱庄” 浮出水面。 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 引导取证， 日前已对该“地下钱庄”

相关涉案人员提前公诉。

内部渠道买“原始股” 暴富还是泡沫？
□ 通讯员 徐杰瑛 记者 夏 天

在公司上市前拥有它的原始股，

等公司上市后变现原始股， 即可获

得几十倍甚至百倍的利润！ 这样的

“投资技巧” 你会心动吗？ 当心， 这

种打着“高回报、 高收益、 内部消

息、 专业运作” 的原始股投资项目，

极有可能是诈骗分子设下的陷阱。

日前，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诈骗罪对李某依法批准逮捕。

2020 年， 王阿姨经人介绍认识

了在某私募基金公司担任总经理助

理的李某， 由于王阿姨平常就有投

资股票的习惯， 便会时不时和李某

交流股票行情。

“我有内部渠道可以买到原始

股， 我们公司的原始股是通过证监

会上市的， 绝对可靠！ 原始股到后

期能赚不少，咱们关系好，我才愿意

走内部渠道帮忙购买，可以考虑一下

……”两人又一次谈到股票市场收益

不稳定时，李某提出可以帮助王阿姨

购买公司的原始股。 高额回报、内部

渠道、专业运作……李某细数着原始

股的各项“优点”， 而听着李某的介

绍，王阿姨也逐渐动了心。

“不需要在证券平台操作， 我

帮你直接内部认购， 上市以后股份

会自动到你的证券平台账户上。” 在

李某的忽悠下， 王阿姨最终决定尝

试投资其推荐的原始股， 并将 12 万

元转交给了李某， 用以从“内部渠

道” 购买原始股。 出于对李某的信

任， 其后， 王阿姨又投资了 10 余万

元购买“游戏股”。

王阿姨本以为只要安心等待升

值后抛售就能大赚一笔， 但李某又

以打点费、 税费等理由找上了门。

为了顺利认购， 王阿姨只得按照李

某的要求， 又转账了几笔钱款。 但

王阿姨迟迟都没有等到公司上市，

而每次询问情况， 李某都以公司筹

备上市需要时间等理由搪塞而过。

随后的三年间， 李某用各种理

由收取王阿姨钱款， 甚至多次声称

不缴纳“授权费” 等费用， 王阿姨

前期的投入款就都取不出来。 反复

几次后， 王阿姨终于意识到“原始

股认筹” 可能是个骗局， 于 2023 年

8 月报了警。

2023 年 10 月， 犯罪嫌疑人李

某被抓获， 此时， 王阿姨才知道这

个“私募基金公司总经理助理” 根

本就是冒牌货。 原来， 李某先前曾

就职某股权投资咨询公司， 然而入

职没多久， 公司就因涉嫌非法集资

被查， 李某便又换了一份工作。 但

在结识王阿姨后， 李某却依然以

“私募基金公司总经理助理” 自居，

为的就是获取王阿姨的信任从而骗

取钱款。

经检察机关审查， 李某虚构事

实， 骗取他人钱款， 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涉嫌诈骗

罪。 近日， 金山区检察院已经批准

逮捕李某。

投资理财莫跟风，高额收益别盲

从。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务必

要认准银行、有资质的证券公司等正

规渠道，选择合法正规理财产品进行

资产规划，不要轻信“稳赚不赔”“低

成本高回报”等投资口径。谨记“投资

有风险， 理财需谨慎”。

以虚拟币为媒介非法

买卖外汇

“地下钱庄” 是指未经相关国

家主管部门批准， 擅自从事跨境汇

款、 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等活动的机

构， 根据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

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第 3 条规定：

“非法金融机构， 是指未经中国人民

银行批准， 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从事

吸收存款、 发放贷款、 融资担保等

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

因为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换汇有

相应限额和限制， 部分境外客户就

想通过不正规的方法换汇。 而这给

了“地下钱庄” 开展业务的机会。

“客户通过网站储值、 代付等

业务板块下单支付外币， 此后， 我

们利用境外账户以外币购买虚拟币，

在境内卖出虚拟币， 按照约定汇率

向客户指定的境内第三方支付平台

账户支付相应数量的人民币， 从中

赚取汇率差及服务费。” 经查， 陈某

是这个“地下钱庄” 的老板。 他开

设公司， 通过网站为境外客户提供

代充值服务， 从境外客户处收取外

币， 用外币买入虚拟币， 通过范某

某等人换取人民币， 再转入境外客

户的境内账户。 如此一来， 便完成

了换汇。

“行为人以虚拟币为媒介实现

人民币与外币的跨境转换， 属于新

型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 宝山区检

察院提前介入此案后， 联动公安机

关、 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等相关单位

多次会商研判案件性质后认为 ，

“此类行为使相应外汇买卖脱离监

管， 直接危害金融管理秩序。”

在引导取证方面， 检察官提出，

首先要确立“地下钱庄” 的犯罪行

为模式。 通过调取“地下钱庄” 网

站后台账户信息、 订单记录、 银行

交易明细、 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记

录， 重点讯问涉案人员分工、 获利

方式以及各环节操作方式和盈利资

金， 查明涉案资金从“外币—虚拟

货币—人民币” 的跨境流转模式及

各行为人的参与程度。 “本案涉及

外币、 虚拟币、 人民币三条币流，

因此， 如何追踪跨境资金的互通链

路也是重点。” 检察官认为， 要通过

调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充、 提币交

易记录， 与汇兑网站后台数据中显

示的虚拟币的交易哈希值、 交易时

间和数量进行比对， 确认外币、 虚

拟货币、 人民币三条币流， 是否均

由同一团伙操作， 从而查明资金转

换过程及犯罪数额。

分层处理全链条打击

“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 团伙当然不止老

板陈某一人。 据调查， 郭某作为技

术人员， 负责架设非法汇兑网站及

日常维护运行。 郭某某交代， 网站

是针对境外客户的， 主要有第三方

支付平台代充、 淘宝代付、 视频软

件代充等业务。

此外， 还有财务、 对接顾客处

理订单的客服、 对接买卖虚拟币的

工作人员。

财务邹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网

站的实际经营模式： “虽然公司通

过代付的方式进行外币和人民币之

间的兑换， 但实际上就是买卖外

汇。” 邹某交代， “汇率差就是我们

公司的盈利点。 老板陈某会找人用

外币购买虚拟币。”

而将虚拟币与人民币进行转换，

则是通过范某等人。 范某和家人组

建了团队， 从事买卖虚拟币的生意。

“陈某是个大客户， 他的虚拟币固定

找我们进行承兑。 我们缺资金， 他

也会提供大笔资金。” 而范某进行虚

拟币交易活动所需的虚拟币账户和

银行账户则是通过詹某、 梁某等亲

戚朋友开设的。

作为这个犯罪链条最低层级的

账户提供者， 詹某贪图报酬， 实名

注册虚拟币账户， 又办理了多张银

行卡， 开通网银， 全部交给范某等

人使用。 而梁某明知道自己的多张

银行卡用于虚拟币交易， 仍然默许

他人使用， “银行曾经提示我说银

行卡交易频繁存在问题， 但是我还

是没有收回银行卡。”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 宝山区

检察院经商请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作

出行政认定， 明确以虚拟币为交易

媒介， 实现外汇与人民币的货币价

值转换， 包括以人民币兑换虚拟货

币； 再将虚拟货币兑换成外币， 或

将外币兑换成虚拟货币； 再将虚拟

货币兑换为人民币的行为， 属于非

法买卖外汇行为。

“团伙中涉及人员多， 对涉案

人员进行处理， 要确保罪责刑相一

致。” 检察官经审查后认为， 2018

年 1 月起至 2021 年 9 月期间， 陈某

等人搭建网站， 采用以境外账户收

取外币、 以境内账户支付人民币的

方式进行外汇买卖牟利， 非法经营

数额总计人民币 2.2 亿元。 郭某作

为汇兑网站的搭建者， 涉嫌非法经

营罪； 范某等人以虚拟币为媒介帮

助陈某等人进行外币与人民币的汇

兑业务， 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共

犯； 詹某、 梁某分别向范某等人提

供大量银行账户， 詹某另提供身份

卡供范某等人注册虚拟币交易账户

用于涉案交易， 并以此获利， 但未

直接参与非法买卖外汇， 涉嫌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日前， 经宝山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 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郭

某、 范某有期徒刑五年、 有期徒刑

三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 以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詹某、

梁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有期徒

刑十个月， 并处罚金。 老板陈某、

财务邹某等人将另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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